
 1

不 赦 之 罪 
 

苦罪悬谜之（五） 
 

引言、先顚覆一切关于「罪」的「量化观念」 
 

要正确理解和化解基督信仰里一切关于「罪」的精义与谜题，首先，你必须要顚覆一切关

于犯罪和赦罪的「量化观念」。 

 

所有异教，包括伪基督教，都无一例外会拿「罪」作「量化处理」。简单说，他们会将罪

先行界定为各种轻重级数（或称之为不同的「犯罪单位」），然后将各种「犯罪单位」乘

以你各别犯下的「次数」，再累加起来，便得出你的「犯罪总和」，譬如： 

 

谋杀ｘ１次＋意图杀人ｘ５次＋动邪念ｘ１２次＋说谎ｘ２８８次＝犯罪总和 

 

接着，为了「补赎」你的罪过，你就要作出数量相当的「功德」（善事）来作补偿，而所

有功德累加起来的，就是你的「功德总和」，譬如： 

 

到某圣地朝圣ｘ１次、念某某经ｘ４０次、捐款救济５００００元＝功德总和 

 

最后作出「结算」，如果你的「功德总和」能够与你的「犯罪总和」打个「和」，那么你

就算是「成功赎罪」，或说「得救」、「浄化」、「得道」──甚么都好啦。 

 

当然，真正「运算」起来一定不可能这样一清二楚，因为拿不同的罪来「量化换算」，拿

不同的「功德」与「罪过」来「等价交换」，始终有牵强附会「数目不清」的嫌疑。为了

补救其中可能出现的「运算误差」和「功不抵过」的问题，各大宗教于是就各出奇谋自圆

其说。譬如，天主教就「发明」了「炼狱」的观念，即今生「功不抵过」的「余罪」可以

藉在「炼狱」里受若干的苦炼来「补足差额」；而佛教净土宗则「发明」了「念南无阿弥

陀佛」的「方便法门」，借助佛陀「超额的功德（或说愿力）」来「加持」（其实即是「补

贴」）我们在赎罪上功德的不足，好可以「往生极乐」云云。 

 

不过，「在炼狱受苦补偿」与「念南无阿弥陀佛」，究竟又如何「量化换算」到可以「算

出」足以补满我们的「功德总和」的不足，以致能够抵消我们的「犯罪总和」，这却是谁

也说不清的。简单说，这不过是一个说不清的「变量Ｘ」而已，整条公式就是： 

 

我们的功德总和＋变量Ｘ（炼狱补偿／仙佛补贴......）＝我们的犯罪总和 

 

当然啦，因为「变量Ｘ」是可以任你「解释」和「代入数值」的，所以，这条公式就可以

立于「无懈可击」，「永远恒等」的境地了。这亦解释了为甚么所有「行为主义」的宗教

都从来不担心他们靠着「行善」始终有「运算误差」和「功不抵过」的可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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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我说这么多绝对不是为了讽刺异教徒多么愚蠢，指出他们的「赎罪观念」多么的混

乱和不合理等等。不！相比于真基督教，他们的「赎罪观念」其实「合理」得多哩！不是

吗？请大家再看一遍这条异教徒的「赎罪公式」： 

 

我们的功德总和＋变量Ｘ（炼狱补偿／仙佛补贴......）＝我们的犯罪总和 

 

当中，既强调「尽人事」（自力功德），又多少「靠天助」（仙佛补贴），正是「天助自

助者」，不是十分「平衡」和合理么？但请看，基督教的却是这么的极端和不近人情，不

问情由，一落手就将人的行为「全盘否定」，将全部责任或主权都推到上帝的身上： 

 
弗 2:8

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；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上帝所赐的；
9
也不是

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 

 

当然，基督教这个「ALL OR NONE」的讲法，也有很明显的「好处」，就是免却任何「运

算误差」和「功不抵过」的难题，因为人犯的罪不论其轻重多少，统统靠一个「信」就可

以全部搞掂，一笔勾消，干净利落。不过，「好处」过后，接下来的「麻烦」就多了： 

 

一、好行为既然是与赎罪毫不相干的，那么，劝人为善便总欠「法理基础」，难以定

位。但是，说得太少太轻，又怕信徒行为放任或有失见证，说得太多太重，又怕

有落入行为主义的异端的危险。 

 

二、决志后犯的罪应如何理解和处理，何谓及是否真的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」，信徒

犯罪后应否再被接纳等问题，几乎从未停止过困扰整体教会和个别信徒。 

 

三、圣经更有多处题到有一些「不赦之罪」，这些罪的存在，又如何能够与「信就得

救」的教义互相协调呢？不少比较敏感的信徒，就一天到晚都担心自己会不会犯

下「不赦之罪」；而历代教会，为处理这个问题，又无中生有地搞出一大堆信主

后仍要做的「防罪」或「赎罪」措施（譬如「不停彻底认罪」及某种变相的「功

德观念」），结果「行为主义」总是阴魂不散地徘徊在教会内和许多信徒心中。 

 

大家明白吗？异教徒的「量化罪观」产生的难题，可以透过设定一个「变量Ｘ」，马马虎

虎的「解决」了，但基督信仰的「非量化罪观」产生的难题，又如何解决呢？ 

 

今天的讲章，题为《不赦之罪》，表面上看，是响应上述第三个难题的，实质却是同

时响应着这三个其实是分不开的难题（或说「谜」）的。 

 

详细下文会说，这里先给大家一个概观，就是我们会生出许多疑团，关键是我们明明对着

基督信仰独一无二的「非量化罪观」，但我们习惯了的异教心灵──「量化罪观」──却

老是阴魂不散、挥之不去，叫我们总是想用旧瓶来装新酒，就是仍旧用「量化」的心态来

思考犯罪与赎罪的问题，结果自然是格格不入，甚至越解越错了。总之，先顚覆了一切关

于犯罪和赦罪的「量化观念」，真相就豁然开朗了，因为，真正的问题，正正在于「量化

罪观」里足以置人于死地的「计算心理」。 



 3

一、关于「不赦之罪」的疑团重重 
 

１、主耶稣的讲法 
 

关于「不赦之罪」，最「著名」的经文，大概是主耶稣在福音书里的这段讲论，表面上看

来，不过是关于祂是「靠着谁来赶鬼」的问题： 

 
太 12:22

当下，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、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甚

至那哑巴又能说话，又能看见。23 众人都惊奇，说：「这不是戴维的子孙吗？」24

但法利赛人听见，就说：「这个人赶鬼，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」
25
耶稣知道

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：「......
28
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，这就是上帝的国临

到你们了。......
31
所以我告诉你们：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惟独亵

渎圣灵，总不得赦免。32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得赦免；惟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

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......」 

 

问题是，究竟怎样区分「干犯人子」和「干犯圣灵」呢？  

 
路 23:33

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「髑髅地」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

犯人：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
34
当下耶稣说：「父啊！赦免他们；因为他们所

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」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。
35
百姓站在那里观看。官府也嗤笑

他，说：「他救了别人；他若是基督，上帝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！」36 兵丁也

戏弄他，上前拿醋送给他喝......
39
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，说：「你不

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！」 

 

在以上的事例里，兵丁、百姓、官府和犯人的言行，是否仍只算为「干犯人子」，所以主

耶稣仍可以为他们祈求赦免？但是，对于下文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主又为甚

么说得这样不留余地，断言他们「不得赦免」──绝不可能「逃脱地狱的刑罚」呢？ 

 
太 23:29

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！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，修饰义

人的墓，说：
30
『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，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。』

31
这就

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。
32
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！

33
你们这

些蛇类、毒蛇之种啊，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？
34
......」 

 

简单说，犯罪要犯成哪个样子哪个程度，就会变成「干犯圣灵」，以致会严重到「今世来

世总不得赦免」呢？ 

 

２、门徒约翰的讲法 
 

关于「不赦之罪」，第二个「著名」的例子，很可能就是主耶稣的「爱徒」约翰在《约翰

壹书》里的讲论，更正确说是他的讲论里的「矛盾」。首先，约翰非常肯定人会犯罪，就

连我们信主后仍然可能犯罪，不过，他同时又肯定，只要我们肯认罪，天父总会赦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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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一 1:8

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
9
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

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10我们若说

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 

 

但是到了最后，约翰却又忽然提到有某种「不赦之罪」（至于死的罪），接着又说到「凡

从上帝生的，必不犯罪」，这就与上文甚至与新约一贯的讲法，颇有「矛盾」了： 

  
约一 5: 16

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上帝必将生命赐给他；有

至于死的罪，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。
17
凡不义的事都是罪，也有不至于死的罪。

18

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，必不犯罪，从上帝生的，必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

他。 

 

究竟甚么是「不赦之罪」（至于死的罪）呢？在一直都强调祈求（认罪）就必得赦免的基

督信仰里，有甚么罪会大到连祈求（认罪）都没有用呢？ 

 

３、希伯来书的讲法 
 

关于「不赦之罪」，第三个「著名」的例子，可能就是《希伯来书》里那几段充满「恐吓

意味」的经文了： 

 
来 6:4

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、尝过天恩的滋味、又于圣灵有分，
5
并尝过上帝善道的

滋味、觉悟来世权能的人，
6
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从新懊悔了。因为他们把

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地羞辱他。7就如一块田地，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

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上帝得福；
8
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近于咒诅，

结局就是焚烧。 

 

这段好像说到「信了主」的人仍会跌倒，而且会跌到最后还是要「落地狱」的地步。 

 
来 10:25

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

近，就更当如此。
26
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；

27

惟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 

 

这段好像说到人信主得赦罪后，「若故意犯罪」，就不会再得赦免，结局又是「等下地狱

被火烧了」，非常的可怕。比较敏感的基督徒，于是就一天到晚在担心自己会不会「故意

犯罪」。但甚么谓之「故意」犯罪或「非故意」犯罪，却是谁也说不清楚的。 

 
来 12:14

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；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
15
又要谨慎，

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；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；...... 

25
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。因为，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

且不能逃罪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......
 29

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

烈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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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段，提到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」，似乎是说你若「不够圣洁」，等着你的又是极其

可怕的「上帝（的）烈火」。如此这般，号称「因信称义」的基督教，又被一片「行为主

义」的「阴霾」笼罩着，叫人透不过气来。 

 

综合上述主耶稣的讲法，门徒约翰的讲法和希伯来书的讲法，会给我们一个「印象」，就

是本来说到好像人犯的罪不论其轻重多少，统统靠一个「信」，就可以全部搞掂，一笔勾

消，干净利落的基督信仰，忽然之间，就罩上了十分浓重的「行为主义」的阴影，而且比

起任何采用「量化罪观」的异教，包括犹太教的律法主义，其实更加「阴森可怕」。 

 

想想，「量化罪观」再荒谬可笑，但起码表面上「有数得计」，有「公式」可依，只要你

一二三四五甲乙两丁戊地依足「指引」做足「功德」，不足数的，就靠个「变数Ｘ（炼狱

补偿／仙佛补贴之类）」来「补贴」，大大话话，马马虎虎，总可以交代过去。大家认真

想想，如果这套「量化罪观」完全（至少在心理上）「行不通」，「行为主导」的宗教又

怎么可以压倒性地主导人类的宗教行为？ 

 

回头看我们号称因信称义、唯独恩典的基督信仰，却在所谓「白白的救恩」之外，「这里

一点那里一点」地添上了好一大堆无法「计算」的「附加条件」或「例外条款」，就是你

犯的罪中不可包括：１、「干犯圣灵的罪」（主耶稣的讲法）、２、「至于死的罪」（门

徒约翰的讲法）和３、「故意犯的罪」（希伯来书的讲法）。结果，基督信仰的「赎罪公

式」就变成这个样子： 

 

我们的信心（上帝的恩典）＋变数Ｙ（不可犯「不赦之罪」）＝永远得救 

 

请你诚诚实实地问自己：你如何能够保证自己一辈子都不会犯这些「不赦之罪」？事实却

是，这些「不赦之罪」，我们连定义都无法搞清楚──甚么犯法叫做「干犯圣灵」？犯到

何种程度会去到「至于死」的地步？犯罪时怎样的心理状态算为「故意」犯罪？连定义都

无法搞清，更别说去防范制止犯这些「不赦之罪」了。结果，为了「安全」起见，最好就

是将「底线」降得越低越好，即是，甚么罪都不犯，那就「自然」不会犯到「干犯圣灵的

罪」、「至于死的罪」和「故意犯的罪」了，再不够就加上廿四小时的「自我审查」和「彻

底认罪」，不容有「漏网之罪」成为我们最终被定罪──终归不能得救的原因。 

 

请大家不要人云亦云，自己用心对比一下：异教徒的「赎罪公式」里头的「变数Ｘ（炼狱

补偿／仙佛补贴......）」，很可以给他们一个「心安」，但是，基督徒的「赎罪公式」

里头的「变数Ｙ（不可犯「不赦之罪」）」，却是叫人非常「不安」的，因为它的决定性

实在太大而同时又太过难以捉摸，使得所谓「因信称义唯独恩典」的基督教教义，完全丧

失意义，或说毫无「保证作用」可言。 

 

请你再诚诚实实问自己：这种所谓因信称义的「基督救恩」，你不觉得它比任何靠行为自

救的宗教更加可怕吗？这太像一个「零团费骗局」──报名时「零团费」，但出团后所有

活动都必需「自费」；又像一张「几乎甚么都不保的医疗保单」──有几百种病症都「不

包括在内」的所谓「医保」？如果这就是「基督救恩」，那简直就是个「混世大骗局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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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我说句心底话：我一万个不明白，为甚么好些「牧师」和「学者」，可以面不改容地宣

扬这种「基督教版本」？他们有本事做到连下意识里（即不自觉地）都一定不会犯「干犯

圣灵的罪」、「至于死的罪」和「故意犯的罪」吗？他们真的「干净」到从未在罪中挣扎

纠缠过吗？他们不会多少有「诚惶诚恐」之感吗？但若是诚惶诚恐，却又不会感觉到这又

与因信称义的教义和信主罪得赦免应有的心里平安，有太大太大的「落差」吗？甚至隐然

觉得，基督教会不会是个诡诈的「零团费骗局」，因而心里更加不安？......大家知否？

伟大的宗教改革，就是发源于马丁路德那一片战战兢兢的求真的心灵──他「不信」他真

的能够「将功补罪」，于是他渴想重新找回和肯定因信称义、唯独恩典的基督信仰。 

 

牢骚发完，言归正传。「干犯圣灵的罪」、「至于死的罪」和「故意犯的罪」会给我们这

么大的困扰，这是因为我们口里虽说相信因信称义、唯独恩典，但「量化主义」一直挥之

不去，简单说，就是将所有「罪」都一字排开，平面对待，视它们只有「量」（程度）上

的不同，而没「质」（性质）上的分野。背地里，是我们事先已经犯了一个更根本的大错

误，就是几乎完全失落了基督信仰跟「量化精神」和「计算心理」格格不入的「关系主导」

和「伦理本质」。【结语会再详述这点】 

 

针对「罪」的问题，我们不可以把「罪」简单「量化」，因为若是这样，我们对「罪」的

整个观念就必定会失去所必需的「层次感」，不知道同样称为「罪」的「东西」，很可以

在性质上有极大分别，大到足以有一些「可得赦免」，又有另一些「必不得赦免」。总而

言之，「可赦之罪」与「不赦之罪」其实是两样极不相同、不可换算的「东西」。 

 

好了，哪么「不赦之罪」与「可赦之罪」（一般的罪）又有甚么本质上的不同，以至会严

重到要被排斥在因信称义、唯独恩典的教义之外呢？ 

 

二、「不赦之罪」的「关系」本质 
 

严格来说，所有罪都会「影响」我们与天父的关系，不只是「不赦之罪」。至少，任何罪

都会使天父不喜悦，叫圣灵为我们担心，又或使我们产生罪疚感或「不洁感」而不敢亲近

天父等等。不过，这种「影响」不是终极性的，纠纠缠缠，曲曲折折，天父还是可以施恩

怜悯我们，而我们扭扭捏捏，跌跌撞撞，至少还是有可能「挨」回天父那里去。 

 

不过，「不赦之罪」对于我们与天父的关系的「破坏程度」却是致命性的，是本质上无可

挽回的。究竟「不赦之罪」的「破坏性」有多大和为甚么这样大呢？  

 

１、不承认自己有「赦罪」的需要 

 

早在旧约以赛亚先知预言以色列亡国的经文里，就有「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：这罪

孽直到你们死，断不得赦免」这个非常「凌厉」的说法，究竟以色列人犯了甚么大罪，会

搞到这样「僵」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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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经文预言以色列城破亡国的惨况： 

 
赛 22:2......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，也不是因打仗死亡。3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

跑，都为弓箭手所捆绑。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；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。
4
所以我【先知】说：你们转眼不看我，我要痛哭。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，就竭力安

慰我。
5
因为主──万军之耶和华使「异象谷」有溃乱、践踏、烦扰的日子。城被攻

破，哀声达到山间。6 以拦带着箭袋，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；吉珥揭开盾牌。7 你嘉

美的谷遍满战车，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。
8
他去掉犹大的遮盖。...... 

 

不过，真正可悲的不是亡国，而是以色列人的不知悔改，不知道这大祸是因着他们的叛逆

招来的上帝的审判，反倒变本加励，继续「仰望」（倚靠）自己的「军马」和所谓「防御

工事」，死命反抗──表面是反抗敌军，实质是反抗上帝： 

 
8
......那日，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器。

9
你们看见戴维城的破口很多，便聚积下池

的水，
10
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，将房屋拆毁，修补城墙，

11
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

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，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，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。 

 

但更更更可悲的，是「死到临头」的一刻，他们还是不服气，不肯在「忧伤痛悔」中向上

帝哀求怜悯，反而要「斗气（赌气）」到最后一刻： 

 
12
当那日，主──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号，头上光秃，身披麻布。

13
谁知，人倒

欢喜快乐，宰牛杀羊，吃肉喝酒，说：「我们吃喝吧！因为明天要死了。」 

 

大家看看，反叛如此，是不是「唔死都有用」？ 
 

14 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：这罪孽直到你们死，断不得赦免！这是主──万军

之耶和华说的。 

 

明白吗？以色列人不是犯了「某一种」很大的罪而不得赦免，而是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自已

的「罪」有甚么大不了，甚至不觉得自己有甚么「罪」，更不「稀罕」上帝来帮助、拯救

和赦免他们，骨子里，就好像对上帝说：「这里没有你的事！」这就不是犯了某种「件头」

的罪，而是摆出了一种「态度」──一种「死不认罪目中无神」的态度。我们甚至可以这

样说：不是上帝不愿意赦免这种「态度」，而是这种「态度」不承认自己有要被上帝赦免

的需要，从根本上拒绝上帝的赦免，所以是「不赦之罪」。 

 

２、不相信天父有「赦罪」的恩慈 

 
路 12:8

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；
9
在人

面前不认我的，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。
10
凡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得

赦免；惟独亵渎圣灵的，总不得赦免。11 人带你们到会堂，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

前，不要思虑怎么分诉，说甚么话；
12
因为正在那时候，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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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段经文，表面看，是关于「认主与否」的问题。问题是，大家一定要搞清楚「认」主的

甚么。这里，我们又再见到那句令人费解的「亵渎（干犯）圣灵」。十分显然，「认主与

否」与「有否亵渎（干犯）圣灵」一定大有关系。这里请大家回头想想上文主耶稣说过的

话：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惟独亵渎圣灵，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

的，还可得赦免；惟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」记得，那段话的上下文

说到，有人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。 

 

这两个事例都涉及「认主」的问题，但请注意，这绝不仅是耶稣靠谁的「能力」来赶鬼的

问题，而是关乎主耶稣的真正身份──祂是否基督（弥赛亚、戴维的子孙），是否上帝的

儿子，是否我们独一无二的救主的身份的问题。综观圣经，圣灵最主要「角色」，是确认

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身份，所以，「否定圣灵」就等于「否定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

子」，反之亦然（即「否定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」就等于「否定圣灵」），结果，都同

样等同拒绝上帝藉主耶稣基督赐与我们的赎罪救恩。据此，「不认主」之所以为「亵渎圣

灵」和「不赦之罪」，因为它不是所有罪之中的一「项」，而是从根本上不相信、不承认

主耶稣基督有赎罪和赦罪的「资格」。这即是说，不是上帝不愿意赦免人的罪，而是人因

自己的「不信」使他拒绝接受上帝藉基督成就的赦免。所以，这也是「不赦之罪」。 

 

３、不敬畏上帝有「赦罪」的权柄 

 

原则上说，奸淫掳掠偷呃拐骗嫖赌饮吹等「一般的罪」，没有一种罪是在本质上「不得赦

免」的，甚至也不会有由「量变」到「质变」的可能──譬如杀人五个的罪可得赦免，但

杀超过五个就不得赦免了。所以，人会犯罪而犯到「不得赦免」的地步，就一定不是因他

犯到超过了「定额」，而是另有原因──与他的「犯罪心理」大有关系的。 

 
罗 1:19

上帝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。
20

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

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
21
因为，他们虽然知道上帝，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，

也不感谢他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......
26
因此，上帝任凭

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。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；
27
男人也是如

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

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。
28
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，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

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；29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；......32他们虽知

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 

 

这些人绝不仅是「犯罪」，而是公然地、集体地、嚣张地、故意地「犯给上帝看」的。这

个「反叛心理」，而不是他们表面上的任何罪行，才是真正至死的「不赦之罪」。因为这

种罪从本质上说，正是出于对上帝有定罪与赦罪的权柄的公然藐视，根本上「不承认」上

帝「能」赦免他们，这样，上帝又怎「能」赦免他们呢？所以，这又是「不赦之罪」。 

 

稍作引伸，这段经文也警诫我们，「可赦之罪」（一般的罪）也不是可以「任犯」，只要

及时「认罪」就可以的。因为这种「态度」本身也是「不赦之罪」中的一种，因为你根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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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珍惜上帝的赦罪之恩和敬畏祂的定罪之权。总而言之，没有人会因为他犯罪的「总量超

额」而灭亡，而总是因为他「不知悔改」和「顽梗不信」的「态度」而灭亡的。 

 

三、不赦之罪其实是一种「态度」 

 

原来，「干犯圣灵的罪」、「至于死的罪」和「故意犯的罪」绝不同于一般的罪，它们本

质上是一种「态度」，反映出一种最深层的「信仰」──就是不承认自己有要被赦免的需

要，不相信天父上帝有白白赦罪的仁慈和恩典，不敬畏天父上帝有定罪和赦罪的权柄，简

单说，就是藐视上帝的仁慈、也无视上帝的公义，骨子里就是「看不起」上帝，不「稀罕」

与天父上帝建立永远的关系。这样的「态度」，怎能赦免呢？ 

 

大家拿着这个结论，回头再看看那些好像「困扰」的经文，大而化之，紧扣它们的上文下

理和基督信仰的「伦理本质」，就一目了然，一点都不「困扰」了： 

 
约一 5: 9

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，上帝的见证更该领受了，因上帝的见证是为他儿子作的。
10
信上帝儿子的，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；不信上帝的，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，因

不信上帝为他儿子作的见证。
11
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；这永生也是在他儿

子里面。
12
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......人若

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上帝必将生命赐给他；有至于死的罪，

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。
17
凡不义的事都是罪，也有不至于死的罪。

18
我们知道凡从上

帝生的，必不犯罪，从上帝生的，必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 

 

原来，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，「凡从上帝生的，必不犯罪」的「罪」，所指的是「不信上

帝......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，因不信上帝为他儿子作的见证」，即拒绝相信天父上帝爱我

们爱到会牺牲祂的爱子来为我们赎罪的那种罪。这种不信当然是「至于死的罪」。 

 
来 10:25

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

近，就更当如此。
26
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；

27

惟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28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，

尚且不得怜恤而死，
29
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

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，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！  

 

希伯来书说的也不是泛泛的「犯罪」或「不圣洁」，而是「践踏上帝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

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」，按希伯来书的主旨，就是指走回犹太教的老路，「半凭信心半靠

行为」过日子，实质是拒绝相信天父有白白的救恩，这也是不信的「至于死的罪」。 

 
来 12:14

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；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
15
又要谨慎，

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；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；
16
恐

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。
17
后来

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，竟被弃绝，虽然号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

转。这是你们知道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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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段里的所谓「非圣洁」或「淫乱」，按上下文，指的并不是一般说的罪，而是指像「以

扫......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」的那种罪。那是甚么罪呢？不就是不珍惜「儿子

的名份」的那种罪吗？它不是罪中的一「项」，而是一种「不信的态度」──不相信上帝

给我们的「儿子的名份」有甚么了不起。这还是不信的「至于死的罪」。 

 

总而言之，所有「不赦之罪」都绝对不是指向具体的罪行，而是指向「不信

的态度」，就是，骨子里，你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且是个完全无力自救的

罪人，不相信天父上帝有绝对的仁慈和公义，不相信天父在祂的爱子耶稣基

督里已经和将必要成就的一切。持着这种「态度」的人，根本上就是「不信」

的，不信，自然是「不赦之罪」！ 
 

另外，想补充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主耶稣对于「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」特别「恶言

相向」，判定他们的罪必定不得赦免，理由也是差不多的，不过，从某意义上说，却是更

加严重。请看其上下文，看他们究竟犯了甚么罪： 

 
太 23:13

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！因为你们正当人前，把天国的门

关了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，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。......
15
「你们这假冒

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！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

教，却使他作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。
16
「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！你们说：

『凡指着殿起誓的，这算不得甚么；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』
17
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哪，甚么是大的？是金子呢？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

呢？......
33
你们这些蛇类、毒蛇之种啊，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？...... 

 

大家稍稍细心，就会发现这些「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」所犯的罪，不单只不是一般

的罪，也不是所谓宗教领袖「行为失当」那些泛泛的罪（那只会相对地重一些，但也不会

质变为「不赦之罪」），甚至不是已经罪不可赦的一般的「不信之罪」，而是「自己不信

还要阻止别人信、诱惑别人不信」那种至大至恶的罪，这较之于一般的「本人不信的不赦

之罪」，是更加的罪无可赦！主耶稣对他们如此「凌厉」，又岂是无因？ 

 

结语、爸爸不喜欢「计算」 

 

我前面已经提及到，基督信仰的罪观是「非量化罪观」，不过，它与异教徒的「量化罪观」

的分别，却绝不只是「可量化」（countable）与「不可量化」（uncountable）之别，更根本

的，是涉及到极深层次的上帝与人的相互关系的问题。 

 

在「量化罪观」里，上帝（或任何灵界里有位格或非位格的力量与存在）与人实质上处于

「法官」与「犯人」的对立位置上，彼此「互为客体」，都视对方为「不可友善无名无姓

非亲非故」的「客体」，而论到「犯罪」和「行善」（功德）的问题时，双方都只是在不

停地「计算」或「换算」着，满心所求的，都离不开如何满足那条「功必抵过」的「赎罪

公式」。一句话，「计算」是「量化罪观」的核心本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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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兄姊妹，请你发梦也要记住这段话： 

 

在独一无二的基督信仰的「非量化罪观」里，「计算」本身才是最大的

罪，比任何具体的罪都更大，因为「计算」意味你不相信恩典，也不相

信上帝，因为恩典的本质是「不计算」，而上帝的本质就是「恩典」。 
 

道理说不清，请大家大而化之地领会以下经文： 

 
林前 13:4
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......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 

 
太 18:21

那时，彼得进前来，对耶稣说：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

到七次可以吗？」
22
耶稣说：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」 

 
太 7:12所以，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【父】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...... 

 
撒下 24:9

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：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八十万；犹大有五十万。
10

戴维数点百姓以后，就心中自责，祷告耶和华说：「我行这事大有罪了......」 

 
太 19:16

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说：「夫子， 我该做甚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」
17
耶稣对他

说：「你为甚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 ......」 

 

原来，我们的天父，祂有一副怪脾气，就是很不爱「计算」。天父像所有「父亲」一样

都很「善忘」，老是「记不清」自己的儿子犯了多少次错，每次，都好像他们是第一次犯

的样子。天父对于儿子们犯错的「记忆」，只会在以下两种表现稍异但本质相同的情况之

下被「唤醒」过来：第一、是儿子们向祂炫耀计算自已的「功劳」或「善行」；第二、是

儿子们向祂投诉数算说某某兄弟怎样「无功」或「犯罪」。 

 

异教及伪基督教自作聪明的「量化罪观」只会不断「唤起」人的「计算心灵」。结果，第

一路是炫耀自己的义与计算别人的恶，而同时也「唤醒」本来不爱「计算」的上帝，使祂

也不得不去「计算他的恶」，结果，那人就「自己定自己的罪」，自取灭亡了；第二路是

不断「自己数算自己的恶」，以致先而「自恨」，最终就「恨上帝」──恨祂太严苛不近

人情，结果，也无法亲近天父接受救恩。记得，「计算心」是「致死的罪」！ 

 

但真正的基督信仰的「非量化罪观」却唤醒人的「非计算心灵」──对别人很有恩典，对

天父更全心仰望祂的恩典，于是，本来就不爱「计算」的上帝就更彻底「忘记」去「计算

他的恶」，倒不问情由「数目不清」地将祂自己的义，都「误算」进那人的身上，白白地

算他为义。这种父母心肠，你一点也不需要读神学，有点心肝，都一定能够明白！ 

 

原来，不赦之罪并不是一种罪行，而是一种态度，一种专事计算的态度。请

永远记住，计算心是与信心水火不容，誓不两立的，因为爱计算的人，不能

信，而信的人，则不爱计算！ 


